
2010 年 4 月 16 日  

資料文件 

 
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

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

 

政府就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 

進行的監察和匯報工作 

 

 

引言 

 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，政府監察廣深港高速鐵

路 (高鐵 )香港段建造工程的機制，以及定期向立法會匯報

高鐵項目進展的建議。  

 

 

背景 

2.  高鐵香港段是一條連接香港、深圳、東莞和廣州

的高速鐵路，並會成為國家高速鐵路網絡的一部分。立

法會財務委員會於 2010 年 1 月 16 日批准撥款進行高鐵

香港段鐵路和非鐵路的建造工程後，政府於 2010 年 1 月

26 日與香港鐵路有限公司 (港鐵公司 )簽訂委託協議，以

委託該公司進行高鐵項目的建造和試行運作。建造工程

其後於 2010 年 1 月底展開，以期在 2015 年完成。  

 

 

為高鐵項目的實施工作而設的監察制度 

3.  根據委託協議，港鐵公司負責全面管理高鐵項

目。在管理高鐵項目時，該公司須遵從其管理系統和程

序，並有責任按政府的要求，提供任何與高鐵項目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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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資料。政府會全力監督港鐵公司的工作，以確保項目

的實施工作符合核准工程預算、質素優良，並能如期完

成。  

 

項目監管委員會  

4 .  路政署署長是高鐵項目的管制人員，並負責領導

高層次的跨部門項目監管委員會。委員會每月與港鐵公

司及相關政府部門舉行會議，以檢討項目的進度；監察

有關的採購活動、招標後的成本控制和有關合約申索的

調解。該委員會亦會就任何影響高鐵項目進展的事宜，

提供指引。  

 

5 .  為支持和配合項目監管委員會的工作，路政署在

港鐵公司相關的工作程序中引入多個監察點，以及早提

出值得關注的事項，從而作出適當處理。  

 

於港鐵公司工作程序中設立的監察點  

 

(a)  招標程序  

 

6.  港鐵公司在甄選顧問、承建商及供應商為高鐵項

目提供服務時，會按照以下四個流程進行：提交投標意

向書、預審資格以便甄選投標者、招標及標書評審。一

般而言，港鐵公司的招標小組會按照該四個流程進行工

作，然後就批出標書作建議。視乎投標金額，招標小組

會將建議提交部門總監、標書評審團或港鐵公司董事局

批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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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港鐵公司的採購和招標程序，符合世界貿易組織

的《政府採購協定》的相關規定。高鐵香港段項目的合

約，包括已招標的合約，亦採用相同的招標程序。  

 

8 .  當涉及高鐵項目的工程及服務的招標，路政署會

派代表 (通常為首長級人員 )出席招標小組的招標籌備簡

介會，以及招標小組及標書執行委員會的所有會議。涉

及須由港鐵公司董事局作出的重大招標決定時，港鐵執

行委員會會先行討論以向董事局提供建議，路政署署長

會出席執行委員會相關的會議參與討論。  

 

(b)  項目管理  

 

9 .  港鐵公司每月舉行項目匯報會議，以監察高鐵項

目的進展。路政署的代表會出席這些會議。港鐵公司亦

須向路政署提交相關的資料。對於可能影響工程成本、

質素或進展的事宜，如路政署及╱或其他政府部門提出

要求，港鐵公司亦會安排簡介會。  

 

(c )  成本及預算控制  

 

10 .  港鐵公司已設立鼓勵節省成本的機制。於招標過

程中，招標者可另行呈交效益更佳及╱或成本較低的建

議方案。於建造工程進行期間，港鐵公司、其承建商、

供應商及相關政府部門會進行價值工程檢討會議，以識

別及評估既可節省成本而又能達致相同甚至更佳效益的

機會。這些機制有助減低高鐵香港段項目的整體成本，

路政署的代表亦會參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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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港鐵公司舉行成本控制會議，以檢討相關顧問研

究、建造工程合約及高鐵項目整體上的財務狀況。路政

署的代表會出席這些會議。港鐵公司亦已成立工程監管

組，審核有關高鐵項目的合約的修訂和申索的評估。路

政署的首長級人員會出席這些會議，以提供意見和反映

政府的意見。  

 

外界監察和核證  

12 .  鑑於高鐵項目的規模，路政署會委聘外界顧問，

以協助進行監察工作，及定期審核港鐵公司有否履行與

政府簽訂的委託協議訂明的責任。監察和核證工作的對

象，並不限於港鐵公司的工作，還包括該公司為高鐵項

目而聘用的顧問、承建商或代理人所進行的工作。此外，

顧問會識別和告知路政署，與實施高鐵項目相關的潛在

風險，並且提出適當的緩解措施。此舉有助確保高鐵項

目符合規定的標準，並能如期完成，不會超出預算。  

 

 

匯報高鐵項目的進展和財務狀況 

13.  政府於 2010 年 1 月要求立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高

鐵項目的鐵路和非鐵路建造工程的撥款申請時，曾承諾

會定期向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轄下的鐵路事宜小組委

員會 (小組委員會 )，匯報高鐵香港段建造工程的進展。  

 

14 .  我們注意到，政府曾定期向立法局匯報機場核心

計劃項目的進度，以便立法局監察大型工程項目。議員

大致上覺得這是有效的監察安排。我們建議以機場核心

計劃項目的匯報框架為藍本，以向小組委員會匯報高鐵

項目的進展。機場核心計劃 1997 年 7 月至 9 月期間的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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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 (只有英文版本 )，現載於附件，以供參考。與該份報告

相似，我們建議高鐵的報告應包括高鐵項目建造工程的

進展和財務狀況。高鐵報告擬涵蓋的主要項目，載述於

下文。  

 

15 .  機場核心計劃涉及多種工程，包括機場、公路、

鐵路、隧道、填海和新市鎮發展；工程由多個機構負責

實施，並且通過不同方式融資。機場核心計劃的報告載

述各項主要工程進展的最新資料，包括最新的開支預

算、融資和財務狀況，以及有關申索的情況。高鐵項目

是工務計劃下的單一鐵路項目，主要包括隧道和總站的

建造、附屬鐵路設施和道路工程。為提高透明度以及向

小組委員會提供更深入的最新資料，我們建議把高鐵項

目分為以下三大組成部分，包括：  

 

(a )  鐵路隧道，包括附屬鐵路設施；  

(b)  西九龍總站，包括附近地區的道路工程和行人通

道；以及  

(c )  整個系統的機電工程，包括列車。  

 

16 .  為了讓委員監察高鐵項目的進展，以確保高鐵項

目可如期完成，我們會匯報於匯報期內完成的工程及各

主要組成部分批出的主要合約 1，並會預告計劃在下一個

匯報期內進行的工程，以及擬批出的主要合約一覽表。

報告亦會匯報主要工程預備工作的進度 (如土地清拆、為

鐵路走線沿途的建築物進行樓宇現況勘察及重要的臨時

交通安排等 )以及主要須要協調的事宜 (如工程對受影響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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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我們會向小組委員會匯報合約款額超逾 5 , 0 0 0 萬港元的主要合約。其他
合約則會作集體匯報。  



 

地區交通的影響，與相關項目間的協調等 )。在高鐵的財

務狀況方面，我們則會匯報，於匯報期內各主要組成部

分的開支狀況和有關合約的申索。  

 

17 .  鑑於高鐵項目是政府全資撥款興建，加上項目涉

及範疇較機場核心計劃為小，因此我們預期項目管理工

作的複雜性較低。我們認為適宜每隔六個月向小組委員

會匯報高鐵項目建造工程的最新進展。  

 

18 .  視乎委員的意見，我們建議首份報告應包括 2010

年 1 月 16 日 (即財務委員會通過高鐵項目撥款當日 )至 6

月 30 日期間的進展。至於其後每六個月的報告，則會涵

蓋未來數年截至 12 月 31 日和 6 月 30 日為止期間的進

展，直至高鐵投入服務。  

 

 

          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
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

2010 年 4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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